
師範學院數理教育研究所
 

主旨：檢陳數理教育研究所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所務暨 第
7次品質保證認可工作小組會議紀錄1份(如附件)，請核示
。 

說明：旨揭會議業於109年9月3日召開完竣。
擬辦：奉核後依規定辦理後續作業。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師範學院 數理教育研究所 助教 侯惠蘭 109/09/03 17:12:13(承辦) :

　　　　　　　　　　　　　　　　　　　　　　　　　　　　　
 2.師範學院 數理教育研究所 召集人 林志鴻 109/09/07 13:08:14(核示)
: 

　　　　　　　　　　　　　　　　　　　　　　　　　　　　　
 3.師範學院  院長 黃月純 109/09/08 10:23:22(決行) : 

閱(代為決行)
　　　　　　　　　　　　　　　　　　　　　　　　　　　　　
 4.師範學院 數理教育研究所 助教 侯惠蘭 109/09/09 08:58:11(承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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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日期：109/09/03

檔　　號：109/190305/1

保存年限：10

第1頁  共1頁

國立嘉義大學 109/09/03

1093700584



  數理教育研究所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暨 

第 7 次品質保證認可工作小組會議紀錄 
 

一、時間：109 年 9 月 3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二、地點：科學館四樓 I111 研討室 

三、主席：林志鴻 召集人                           紀錄：侯惠蘭 

四、出列席：如簽到單 

五、上次會議決議處理情形： 

1、本所 110 學年度 2 名公費生，一致同意向分發縣市及中央主管機關申請延

長一年，於 113 學年度分發，並於 110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5 日間擇期辦理

甄試，請師培中心協助發文。 

  處理情形：經洽詢師培中心承辦人員表示：以上規定係指教育部 110 學年度

起核定的名額，而本所 110 學年度 2 位公費生是在 109 學年度核定，因此

不適用本項要求，不須申請延後分發。 

2、修訂本所 109 學年度起適用之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要點。 

  處理情形：送師培中心備查。 

六、主席報告： 

    各位老師好，暑假進入尾聲，今天請各位來主要是召開實地訪視的行

前會議，9 月 10 日將進行本所 109 年度品質保證認可評鑑實地訪視，當天

相關流程及事項，請各位老師共同討論並協助相關事宜。 

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數理所 109 年度品質保證認可評鑑實地訪視相關作業，提請討論。 

說明： 

1、本所 109 年 9 月 10 日(四)上午 9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進行實地訪視，預

定的流程表，請卓參。 

2、數理教育研究所品保認可報告書及附件，請參閱附件一、二。 

3、三位審查委員自我評鑑報告書的書面審查意見，針對審查意見之待釐清

問題及自我評鑑回應委員暨自我改善情形結果表，如附件三。 

決議： 

1、修正通過審查意見之待釐清問題及自我評鑑回應委員暨自我改善情形結

果表。 

   2、通過實地訪視流程表及教師配合事項，如附件 P.1-2。 

 



提案二 

案由：數理所 109 學年度公費生甄選是否需修習本所開設之三門課，提請討

論。 

說明： 

1、109 年 3 月 26 日本所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所務會議通過，甄選資

格第 2 點：申請者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少需修習本所開設之三門課。 

2、碩一科教組同學詢問是否如 108 學年度一樣，修習必選修的三門課列為

甄選資格，以及如果已經修過可否抵免。 

3、因開學在即，須及早確定，以免影響學生選課，請討論。 

決議： 

    1、依規定修過之課程可抵免，惟本所 109 學年公費生甄選資格：申請者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少需修習本所開設之「教育研究法研究」、「科學

教育研究導論」、「科學學習心理學」三門課，有意參加公費生甄選者需

於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修習上列三門課。 

    2、修訂本所 109 學年度【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資訊專長，加註自然

專長】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簡章如附件 P.3-6。 

 

 

提案三 

案由：數理所 109 學年度導師制度及人選，提請討論。 

說明： 

1、本所 108 學年度起碩一導師科教組與數教組各 1 人，碩二以上則由指導

教授擔任導師。 

2、本所目前學生人數 51 人，科教組 16 人(碩一 4 人、碩二 5 人、碩三 2

人、碩四 5 人)、數教組 35 人(碩一 13 人、碩二 9 人、碩三 8 人、碩四 5

人)。 

3、因學生人數越來越少，建議 109 學年度起科教組 1 位導師，數教組碩一

和碩四 1 位導師，碩二和碩三 1 位導師，平均分配學生數，提請討論。 

決議：維持 108 學年度之導師制，導師科教組與數教組各 1 人，碩二以上由指

導教授擔任導師。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中午 12 時 40 分 

 

 

 





109 年度數理教育研究所品質保證認可作業—實地訪視 

流程表 

時間 項目 說明 人員 地點 

09:30-

10:00 

訪視委員 

到校 

受訪單位派人引領訪視委員前往受訪單位獨立

簡報室。 

姚老師 

陳老師 
I206 

10:00-

10:20 

訪視委員 

預備會議 

1.受訪單位安排可容納所有委員討論及資料檢

閱之獨立簡報室，並依據受訪單位設置電

腦、1 台投影設備。 

2.由訪視小組召集人主持會議。 

3.訪視委員確認訪視作業流程及座(晤)談名單。 

 I206 

10:20-

10:50 

相互介紹 

受訪單位 

簡報 

1.受訪單位主管介紹相關參與簡報人員。 

2.訪視小組召集人介紹訪視委員。 

3.受訪單位進行簡報。 

全體 

教師 
I206 

10:50-

11:10 

受訪單位 

主管晤談 
訪視小組與受訪單位主管進行晤談。 

志鴻 

老師 
I206 

11:10-

11:50 

教學設施 

參訪 

受訪單位陪同訪視委員參訪受訪單位之教學相

關設施。 

全體 

教師 

I110 

I106 

I210 

I305 

I401 

I409 

I509 

11:50-

13:00 
午餐 

受訪單位代辦午餐，並安排訪視委員於獨立簡

報室用餐。 

 
I206 

13:00-

14:00 

資料檢閱 

與交流 

受訪單位於獨立簡報室實地訪視現場準備相關

資料，以佐證自我評鑑報告內容及各項執行成

效。 

全體 

教師 
I206 

14:00-

14:30 

教師與行

政人員 

晤談 

1.訪視委員與 2 至 3 位教師、行政人員進行一

對一晤談。 

2.受訪單位依委員人數準備 2 至 4 個晤談場地。 

3.受訪單位協助邀集受訪人員、引導委員至晤

談室及掌握晤談時間。 

3 位 

工讀生 
I206 

14:30-

15:15 

學生/畢業
生代表 

座談 

1. 學生/畢業生代表以座談方式進行。 

2. 學生代表至少 3 位。 

3. 畢業生代表約 3 位，由受訪單位自行安排。 

畢業
生、 

學生代
表各 20

分 

I206 

 



 

 

  

15:15-

16:00 

訪視委員 

討論會議 

訪視小組召集人召開會議，彙整訪視委員意見

及撰寫實地訪視報告內容。 

 
I206 

16:00-

16:30 
綜合座談 

訪視小組與受訪單位進行綜合座談及意見交

流。 

全體 

教師 
I206 

16:30-

17:00 

訪視委員 

綜合討論 

會議 

訪視小組召集人召開會議，確認實地訪視報告

內容，並提出認可結果建議。 
院長 I206 

17:00- 

完成實地

訪視報告

初稿/離校 

 

 

I206 



國立嘉義大學數理教育研究所 

109 學年度【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資訊專長，加註

自然專長】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簡章 

 

109 年 9 月 3 日數理所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所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 

教育部 108 年 11 月 4 日臺教師(二)字第 1080158984I 號函。 

二、甄選科別及名額： 

國民小學自然科學領域，資訊專長，加註自然專長師資培育公費生 1 名，

於 111 學年度分發嘉義市嘉北國小。 

三、甄選資格： 

1.本校數理教育研究所日間班科學教育組一年級(學號為 109 開頭)在學之研究

生。 

2.申請者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少需修習本所開設之「教育研究法研究」、「科

學教育研究導論」、「科學學習心理學」三門課。 

3.注意事項： 

(1)已修畢教育學程學分者，請自行評估可否最遲於 111 年 6 月通過教師檢定，

取得國小教師證書，順利於 111 學年度(111 年 8 月 1 日)分發。 

(2)依本校教育學程修習辦法規定：教育學程之修業年限至少二學年(四學期)，

並在通過教師資格考試後，修習半年之全時教育實習。目前修習教育學程者，

請自行評估是否可於 111 年 7 月 31 日前取得教師證書，順利於 111 學年度

(111 年 8 月 1 日)分發。 

(3)公費生應依規定於 111 年 7 月 31 日前畢業(含完成碩士論文)。 

(4)加註自然專長需於畢業前，修習「國立嘉義大學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專長

專門科目及學分一覽表」中之科目至少 22 學分，並取得國民小學教師自然

領域學科知能評量精熟證明。 

(5)史懷哲計畫於畢業前至少需參加一次。 

(6)每學年需 72 小時弱勢學童課業輔導。 

(7)畢業前需通過英文檢定 CEF 架構至少 B1 等級。 

(8)公費生每學期至少需修一門專門或專業課程(2 學分)。 

(9)公費生於畢業前至少需參加研習 36 小時。 



四、甄選方式及標準： 

1.面試及教學演示：占百分之六十。 

2.學業表現：占百分之三十(教育研究法研究、科學教育研究導論、科學學習

心理學，此三門課之修業成績)。 

3.書面審查：占百分之十。 

 

五、報名方式 

(一)報名費用：不收費。  

(二)受理報名時間：年月日(星期)至年月日(星期) 

                上午 9 時~12 時，下午 1 時~5 時止。 

(三)報名流程： 

1.報名應繳資料： 

(1)學生證。 

(2)報名表(附錄一)。 

(3) 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影本或修畢國小教育學程證明文件影本(如無免 

繳)。 

  (4)書面審查資料：自傳(附錄二)、讀書計畫(附錄三)、專業表現(附錄四)。 

  (5)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單。 

    於報名手續完成後，所繳交之書面審查資料概不退還。所附各項證件

如有偽造、變造、冒用、不實等情事，一經查獲即取消其錄取資格，並應

自行負法律責任。 

2.繳交報名表件：請攜帶學生證及報名應繳資料至民雄校區科學館 1 樓數理

教育研究所辦公室報名，如無法親自報名者，請代理人攜帶雙方證件

(學生證、國民身分證)代理報名(不受理通訊報名)。 

  3.領准考證→報名完成。 

 

 

 

 

 

 



六、評分項目 

本所甄選評分項目與比例如下表： 

書
面
審
查
、 

面
試
及
教
學
演
示
，
與
成
績
計
算 

評分項目 
計分 

比例 

同分比較

順序 

面
試
及
教
學
演
示 

1.教學演示 20 分鐘：40％ 

(1)自行準備國小自然與生活科技 7、8 冊的單元(南一

版，109 年出版)，當場抽一單元試教。 

(2)請提前 1 小時報到，先抽試教單元，並於 30 分鐘內完

成精簡教案，現場提供教案表格、教科書及文具，不

可攜帶任何參考資料及 3C 用品。 

 (3)教學演示時不可使用教具。 

2.面試時間 10 分鐘：20％。 

  (1) 含自我介紹、科學教育專業知識問答等。 

  (2)面試時不得繳交任何資料給委員。 

3.所有考生皆須參加面試、教學演示。   

60％ 1 

學
業
表
現 

1.本所開設之「教育研究法研究」、「科學教育研究導

論」、「科學學習心理學」，此三門課之成績表現。 

2.計算方式：以每科之成績乘以學分數，三科加總後，  

再除以 7(三科合計之學分數)，所得之成績。 

30％ 2 

書
面
審
查 

1.自傳：2％ 

2.讀書計畫：2％ 

3.專業表現：6％（教學基本能力檢定、其他優秀表現 

等證照與榮譽事蹟） 

10％ 3 

備 

註 

一、同分比較順序： 

1.面試及教學演示 

2.學業表現 

3.書面審查(專業表現、讀書計畫、自傳) 

二、年月日面試及教學演示，時間、順序及地點由數理教育研究所另行公

告於本所網頁。 
七、放榜 

錄取名單（得另列備取名單）經召開公費生甄選研商會議決議通過後，陳請校

長核定後於年月日(星期四)下午 5時前公告於本校及師培中心最新消息網頁。

（http://www.ncyu.edu.tw/ . http://www.ncyu.edu.tw/ctedu/） 

http://www.ncyu.edu.tw/
http://www.ncyu.edu.tw/ctedu/


八、成績公告及複查 

(一)年月日(星期一)下午 5時前，成績單請至數理教育研究所簽領。 

(二)成績複查至年月日(星期四)下午 5時止(送達)，考生憑准考證親自至數理教育

研究所繳交複查申請表(附錄五)申請成績複查。 

九、報到及備取遞補 

(一)正取生應於年月日(星期三)下午 5時前填妥「錄取報到單」(附錄六)親自(委託)

繳交至師培中心辦理報到手續。 

(二)正取生未報到之缺額，由備取生遞補，備取生遞補事宜，依序以電話通知，遞

補時限至年月日(星期五)下午 5時止。 

十、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簡章於年月日(星期三)前公告於本校及師培中心最新消息網頁。 

 (二)報名資料不齊全者，不受理申請，亦不接受另立切結書，補繳資料。  

(三)報名手續未完成，或經申請資格審查不符申請資格者，不得參加甄選。 

(四)遇颱風警報或其它不可抗拒之重大天然災害時，得緊急調整考試時間，以行政

院人事行政總處及嘉義縣政府公告為凖，順延辦理時間由本校數理教育研究所

另行於網站公告之。 

(五)所繳資料如有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經錄取後發現者，應即撤銷錄取資

格；涉及刑事責任者，得移送檢察機關辦理。 

(六)錄取方式按總分高低依序錄取，正取生如有 2人以上總成績相同時，依同分參

酌順序比較成績高低，成績較高者優先錄取，備取生遞補原則與正取生相同。 

(七)錄取標準，總成績需達 85分(含)以上，方符合錄取標準，若申請者皆未達標

準，得以不足額公布甄選結果。 

(八)經甄選為公費生者，自錄取報到後，得享有公費待遇(以師培中心行政作業時間

為主)，公費生相關權利與義務悉「師資培育公費助學金及分發服務辦法」(附

錄七) 、「偏遠地區學校教育發展條例」(附錄八)、本校「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培育與輔導要點」(附錄九)及本校「數理教育研究所師資培育公費生學習輔導

要點」(附錄十)等相關法規辦理。 

 


